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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

通过议程 

 议程通过。 

秘书长关于苏丹的报告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根据安理会先前协商达成

的谅解，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

第 39 条，向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路易斯·莫雷诺-奥

坎波先生发出邀请。 

 就这样决定。 

 我还要欢迎科菲·安南秘书长出席会议。 

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。安全

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。 

 在本次会议上，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国际刑事法院

检察官路易斯·莫雷诺-奥坎波先生的简报。我现在

请他发言。 

 莫雷诺-奥坎波先生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欢迎有机

会再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，介绍我的办公室自我 2005

年 6 月 29 日的第一次报告以来所开展的活动。本报

告所述期间正巧与第一个调查阶段重合。安理会知

道，我是在 2005 年 6 月 1 日启动调查工作的。 

 在第一阶段，办公室在收集与据称发生在达尔富

尔的各种犯罪以及对那些犯罪负有责任的集团和个

人有关的事实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。 

 为了开展调查，我的办公室已招聘一个多学科小

组，并建立起必要的基础设施，以管理和分析大量的

情报和证据。我们还在进行确定和培训公正有效的口

译和笔译人员的艰巨工作。 

 根据办公室的政策和战略，在即将到来的第二个

阶段，调查的重点将是一些特定的犯罪事件以及对那

些事件负有最大刑事责任的人。 

 我的办公室整理了一份综合资料，收集了据称

2002 年 7 月 1 日以来发生在达尔富尔的犯罪情况。根

据该综合资料，我们确定了一些将予以彻底调查的特

别严重事件，它们涉及大规模杀人行为、群奸和其他

极其严重的性暴力。 

 我们继续监督进行之中的暴力事件。攻击人道主

义工作人员和设施的事件，包括杀害非洲联盟维持和

平人员的事件，仍然非常普遍。近来，秘书长 11 月

关于达尔富尔的报告已对这些犯罪行为对人道主义

援助和确保达尔富尔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的影响着重

作了论述。在一些情况下，那些罪行可能属于法院的

管辖范围内。我鼓励遭受这种袭击的国家和国际组织

采取措施记录和保存资料和证据，并把那些材料提供

给我们。 

 对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所拟定的包

括 51 个名字的名单有种种猜测。像我说过的那样，

那个仍然密封的名单是调查委员会作出的结论，对

检察官并无任何约束力。此外，应该强调，制裁委

员会和根据第 1591（2005）号决议成立的专家组

的活动和目标与我的办公室所进行的工作完全不

同。 

 我们将根据我们的政策和《罗马规约》对现有资

料进行我们自己的独立评估。在适当时，我们将把这

些资料提交给法官们。在今后几个月中，在那第一个

调查阶段结束时，我的办公室将根据《罗马规约》第

53(2)条公布被起诉者，并将把这种资料提交给法官

们。我想强调，在现阶段尚未作出对谁进行起诉的决

定。 

 对证人的保护是法院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像我已

经表示的那样，达尔富尔目前的安全局势继续动荡不

定，存在着持续的暴力和袭击。建立一个保护证人和

受害者的有效制度是在达尔富尔进行调查活动的一

个先决条件。鉴于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气氛以及目前缺

乏一种有效的保护制度，迄今为止，调查活动是在达

尔富尔地区之外进行的。 

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因素，但由于各国和各组织所

提供的资料和其他形式的协助，调查仍然取得了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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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展。我们已经查明了在 17 个国家中的证人。已经

对人数大大超过 100 名的可能证人进行了筛选，并已

经从证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正式的证词。我们目前正在

对数以百计的其他可能的证人进行筛选。我们或者直

接这样做，或者在各国和各组织的协助下这样做。为

便利这个进程，我的办公室已经在该区域建立了一种

半永久性的存在，为确定证人和与其进行面谈的过程

提供后勤、安全和其他支助。 

 国际刑事法院是对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补充。根据

《罗马规约》第 52(2)(b)条，所采用的法律标准具体

适用于所起诉的案件，而不是苏丹的整个司法体系。

因此，我的办公室继续搜集和评估与苏丹当局为处理

据称在达尔富尔犯下的罪行而建立的各种机制有关

的资料。这些机制包括根据 2005 年 6 月 7 日和 11 日

发布的法令建立的达尔富尔问题特别法庭。 

 据报道，根据在 2005 年 11 月发布的一个法令成

立了两个新的特别法院，分别设在朱奈纳和尼亚拉。

为那些法院任命了新的检察官和法官。此外据报道，

这个特别法院的管辖权已扩大到审理指称的违反国

际人道主义法行为。苏丹政府再次承诺允许非洲联盟

和其他国际监测人员进入有关地区。此外，还建立了

各种其他机制和委员会，以审查在达尔富尔犯下的罪

行的各个方面。这其中包括消除对妇女暴力中心和危

害人类罪检察官办公室。苏丹政府还指出为促进部族

之间的和解而作出的努力以及预定在2005年 12月举

行的拟议的达尔富尔问题会议，作为为全面解决这场

冲突而作出的努力。 

 然而，由于达尔富尔持续存在的不安全局势而无

法建立一个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的有效制度。这迫使我

的办公室在达尔富尔地区之外进行调查工作。这还严

重阻碍了国家司法机构在达尔富尔进行有效的调查。

任何人都无法要求一名在达尔富尔的证人出庭作证。

到现在为止，特别法庭的工作并没有显示，根据《规

约》第 53(2)(b)条的规定，那些很有可能在国际刑事

法院起诉的案件是不可受理的。然而，我的办公室将

继续密切注意所有国家司法活动。 

 除了不可受理问题之外，《罗马规约》还要求我

考虑到一项起诉是否不符合司法公正的利益。在考虑

这个因素时，我将遵循为实现和平与安全而作出的各

种国家和国际努力，以及罪行的证人和受害者的意

见。 

 第 1593（2005）号决议要求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

冲突的所有其他方面与法院和检察官进行充分合作。

该决议还敦促其他国家和组织，特别是非洲联盟进行

充分合作。自从我们向安理会提交的上一份报告以

来，法院继续努力要求签署国际刑事法院-非洲联盟

关系协定。该协定的案文在 2005 年 5 月完成。此外，

我们与在喀土穆的非洲驻苏丹特派团进行了联系，并

写信给非洲联盟主席，谋求会见有关官员以讨论在达

尔富尔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方式方法问题，并要求有机

会向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。调查的下一个阶段

将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，这个阶段的成功将需要非洲

联盟进行充分合作。我们希望，在那个阶段中，将能

在建立这种关系方面取得迅速进展。 

 在目前的报告所涉时期，在实施《全面和平协定》

方面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，包括在 2005 年 9 月 22 日

成立新的民族团结政府。在实现过渡之前的时期中，

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向苏丹提出提供协助的正式要求，

但与苏丹当局保持了联系。 

 像我在这个发言中表示的那样，在调查开始后，

我的办公室从达尔富尔地区之外搜集了资料和证据。

在这一实况调查的最初阶段，办公室必须逐步充分了

解达尔富尔局势和被控罪行发生的背景。 

 在这方面，从 2005 年 11 月 17 日至 24 日，本办

公室和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处代表访问了喀土穆，以

讨论有关“上帝抵抗军”和达尔富尔局势事项。作为

实况调查进程的一部分，在那次访问期间，向苏丹当

局提出了一项协助进行若干访谈的请求，通过这些访

谈可以了解达尔富尔冲突各方的活动，并评估特别法

庭和其他有关司法机构进行的国家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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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这一请求，苏丹官员同意组织本办公室代表在

2006 年 2 月底以前访问苏丹，会见特别法庭和其他有

关司法机构，以评估有关在达尔富尔所犯被控罪行的

国家诉讼。此外，官员还同意，在准备其他访谈时，

国防部将合作编写一份关于我们事先确定的事项的

综合报告，并在 2006 年 3 月以前提交。截止到我向

安理会提交报告时，我仍在等待苏丹政府书面确认这

些实际安排。苏丹政府现在向我们提供了书面确认。 

 我们还与冲突的其他各方、包括主要反叛集团进

行了接触。与苏丹解放运动/军建立经常性联系受到

了该集团内部分裂的阻碍。然而，我们继续开辟渠道，

并为卷入冲突的各方提供在下一阶段调查期间向法

庭提供信息和证据的机会。 

 对达尔富尔局势的调查是在暴力正在发生、多方

努力谋求和平的背景下，以及在政治过渡的复杂进程

中进行的。办公室将继续对这些动态保持敏感，并将

寻求加强非洲联盟、联合国、苏丹和其他国家与组织

的工作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办公室侧重于自身工作，

意识到追究被控在达尔富尔犯下的最严重罪行的责

任是有效和平与有效过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

分。 

 在朝向合作关系迈出了第一步后，我们在下一阶

段期间将寻求苏丹政府在调查实况和收集证据进程

中的进一步协助和合作。我们将不断向安理会通报在

下一阶段期间出现的事态发展和挑战。 

 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感谢莫雷诺-奥坎波先生

的通报。 

 现在，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，我请

安理会成员在本次会议休会之后举行一次非公开会

议。 

 上午 10 时 35 分散会 

 


